
和解协议是债务人以避免破产宣告为目的同演

权人会议之间相互凉解或让步
,

而达成的具有

法律约束力的偿债协议
。

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

定
,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
,

被债权人申请破产

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
、

可以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

顿 , 整顿申请提出后
,

债务人应向债权人会议提出

和解协议草案
,

经债权人会议讨论
,

由出席会议的

代表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表决权

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
,

形成债权人会议接受和解协

议草案的决议
,

从而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

协议
。

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开始后进行

和解
,

始终受破产程序的支配
,

而作为人民法院审

理破产案件的破产程序
,

非经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或

终结
,

并不因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

而发生变化
。

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表

明双方当事人有避免人民法院为破产宣告的诚意
,

并不产生中止破产程序的当然效力
。

债务人与债权

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
,

只是奠定了和解协议产生法

律效力的意思表示基础
, 不构成和解协议产生法律

效力的根据
。

和解协议是否能够产生破产法规定的

效力
,

取决于在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的人民法院

所作出的司法裁定
,

因而《企业破产法 试行 》第

条规定
“

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
,

经人民

法院认可后
,

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
,

中止 破 产 程

序
。

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
。 ”

和解协

议在破产法上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 和解协议

对破产程序的优先效力 , 和解协议对利害关系

人的约束力
。

和解协议对破产程序的优先效力
,

指和解协议

优先于破产程序的进行
,

在破产程序之外以和

解协议规定的偿债期限和方式清偿债权
。

《企 业 破

产法 试行 》第 条规定
“

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
,

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整顿并且经企业与债权人会议达

成和解协议的
,

中止破产程序
。 ”

因而和解协议生效

后
, 巳经开始进行的破产程序必须暂时停止进行

,

在和解协议达成前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 关 系 有

财产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除外 不再受破产程 序 的

约束
,

而依照和解协议的规定进行清偿
。

当债务人不

执行或不能执行和解协议时
,

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宣

告债务人彼产而继续进行巳经开始尚未终结的破产

程序
。

在这种情形下
,

一般地讲
,

和解协议有中止

破产程序的效力
,

履行和解协议的行为也具有对抗

在破产法上的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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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程序的效力
, 即和解协议生效后

,

债务人不执

行或不能履行和解协议而受破产宣告的
,

债务人巳

依和解协议所为的清偿库 为不受破产宣告溯及效力

的影响
,

债权人依和解协议所受债务人的清偿而取

得的财产得对抗任何利害关系人
。

因而不论债权人

是否依和解协议巳受全部或部分清偿
,

和解清偿并

不因债务人未达到整顿目的受破产宣告而无效
。

债

权人可以以其未受清偿的债权额加人破产分配
。

根

据《企业破产法 试行 》第 条规定
, “

企业不能按照

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
,

人民法院应当宣告该企业破

产
,

并且按照本法第 条的规定重新登记债权
。 ,

这

样
,

债权人可以依怯申报并登记原债权全额加入破

产分配
,

只是在具体接受分配时扣除其巳依照和解

协议受偿的债权额
。

但是
,

和解协议的对抗效力不

适用于价务人实施的破产法所禁止的行为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和解协议对破产程序的效力只

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
,

不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
,

不

能作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财产的根据
。

和解协议对利害关系人具有约束力
。

和解协议

生效后
,

破产程序中止使利害关系人暂时免受

破产程序的支配
,

而受和解协议的约束
。

债务人受和解协议约束的基本义务是忠实地
、

不折不扣地履行和解协议
,

并不为破产法所禁止的

法定无效行为
。

《企业破产法 试行 》第 条规定
“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
,

债务人对部分债 权 人

的清偿无效
,

但是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除

外
。 ”

和解协议并无终结破产程序的效力
,

因而债务

人不得对部分债权人为和解协议之外的清偿
。

和解

协议除约束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外
,

还有免

去债务人的部分清偿责任的效力
。

达成和解协议
,

在往给予债务人延期履行债务或减免清偿债务的机

会
,

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后
,

对和解协议免去的任

何债务负担不再承担清偿责任
,

除非和解协议另有

约定
。

债务人若不能履行和解协议而受 破 产 宣 告

的
,

和解协议减免的债务额
‘

重新复活
”

而加入破产

分配
。

可见和解协议对债务人部分清偿责任的免除

是附条件的
。

由于债务人只受和解协议的约束
,

因

而也没有义务清偿逾期未申报的和解债权
。

企业破

产法规定
,

逾期未申报债权的
,

视为自动 放 弃 债

权
。

和解协议是在破产程序进行中达成的
,

逾期未

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便丧失了通过破产程序受保护的

权利
,

自然也不能受到和解协议的保护 而 获 得 清

偿
,

因而债务人无论是否执行和解协议或是否巳执

行完毕
,

都没有义务清偿逾期未申报的和解债权
。

债务人的保证人
、

连带债务人所负的清 偿全 部 债

务的贵任
,

并不因为和解协议的成立而受影响
,

债

权人依和解协议未受债务人清偿的债权得向俄务人

的保证人
、

连带债务人要求继续清偿
。

和解协议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之间达成的协

议
,

债权人应受其约束
。

受和解协议约束的债权人

为
“

和解债权人
” ,

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享有的财

产请求权仅仅限于债务人于和解协议中承诺清偿的

债务数额 , 和解协议减免清偿的债务额
,

和解债权

人不得对之继续主张权利
。

和解协议对和解债权人

有约束办
,

并非对一切债权人均有约束力
。

至于有

财产担保而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人为别除权

人
,

不受破产程序的支配
,

自然也不应该受成立于破

产程序中的和解协议的约束
。

和解协议生效后的整

顿过程中
,

任何第三人同债务人进行民事活动而产

生的新债权
,

不受和解协议的约束
,

从而不构成和

解债权
,

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财产

为个别的民事执行程序
,

不受和解协议 的 清 偿 顺

序
、

比例
、

期限的限制
。

除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以

及和解协议生效后新产生的债权人以外
,

受和解协

议约束的债权人之间地位平等
,

享有要求债务人履

行和解协议的同等权利
,

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在和解

协议之外的提前或优先清偿的行为
,

不得对抗其他

债权人
。

为给予受和解协议约束的债权人充分的保

护
,

债务人不执行和解协议
、

或在整顿期间财务状

况继续恶化
、

或实施《企业破产法 试行 》第 条所

列之法定无效行为
,

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

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并宣告其破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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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事

目前
,

各地报刊征订工作已经开始 ,

希望本刊

通讯员做好宣传推荐工作
,

并请广大读 者 互 相 转

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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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一

年每期 元
。

如有漏订
,

请直接与本刊联系
,

半年 元
,

全年
·

。元
。

本刊开户银行 上海工商银行长宁 区 办

帐号 —
了‘。

本刊地址 上海万 航 渡

路 号
。


